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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政策依据

　　《深圳市光明区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支持企业共渡难关的若干措施》（深光府

〔2020〕9号）。

　　二、政策内容

　　（一）按照广东省关于企业复工时间要求复工的中小企业，如有湖北籍员工受疫情影响未返深上

岗，企业继续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其工资的，在广东省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以下简称一

级响应）期间，政府根据实际未返深上岗的湖北籍员工人数，按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50%对企业

进行补助。

　　（二）支持企业有序复工，中小工业企业由于未达到疫情防控要求条件，复工时间比广东省要求

时间延迟半个月以上，且继续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员工工资的，政府根据企业复工前2日尚未返深员

工人数，按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50%给予企业1个月补助（第一条已补助人员不重复计入）。

　　三、申请对象及条件

　　（一）按照广东省关于企业复工时间要求复工，在一级响应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向受疫情影响

一直未返深上岗的湖北籍员工支付工资的中小企业，可申请湖北籍未返岗务工人员稳岗补贴。

　　（二）复工时间比广东省要求时间延迟半个月以上，且在延迟复工期间继续按国家有关规定支付

员工工资的中小工业企业，可申请有序复工企业稳岗补贴。

　　上述中小企业和中小工业企业指符合工信部等四部门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注册地和

实际经营地在光明区、生产经营受到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影响较大、积极配合区政府防疫工作的民

营企业，但不包括限额以下批零住餐企业和限额以下服务业企业。

　　四、补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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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湖北籍未返岗务工人员稳岗补贴：根据符合要求的中小企业在一级响应期间受疫情影响实

际未返深上岗的湖北籍员工人数，按2019年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50%的自然日工资计算对企业进

行补助（2200÷30×50%×天数×人数）；

　　（二）有序复工企业稳岗补贴：符合条件延迟复工的中小工业企业，根据企业复工前2日尚未返

深员工人数，按2019年深圳市最低工资标准的50%给予符合要求企业1个月补助（2200×50%×人

数）。

　　已申请湖北籍未返岗务工人员稳岗补贴的人员，不可再申请有序复工企业稳岗补贴。每家企业每

项补贴只可申请一次。

　　五、申请材料

　　1.《光明区疫情防控期间中小企业稳岗就业补贴申请表》（附件1）；

　　2.《一级响应期间未返深上岗的湖北籍员工名册》（附件2）或《复工前2日尚未返深员工名册》

（附件4）；

　　3.有关员工身份证及户口本复印件；

　　4.有关员工疫情期间行程声明（附件3）；

　　5.有关员工返深证明材料（返深车票、火车票、飞机票等有效证明，移动、联动、电信三大运营

商漫游轨迹证明）；

　　6.有关员工近一年社保清单证明;

　　7.有关员工近半年工资发放证明（银行工资流水等有效证明）。

　　六、受理时间

　　（一）受理截止时间为2020年12月31日。

　　（二）自有效受理日起，原则上45个工作日内办结。

　　七、申报程序

　　（一）现场受理。申请企业向街道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办事服务窗口现场提交材料，工作人员对

材料进行预审，当场作出决定，符合条件的予以受理；预审不合格的，不予受理，需由申请人将申请

材料补充完整。各街道办联系电话如下：

　　光明街道办：0755-29099190；

　　公明街道办：0755-27109675；

　　新湖街道办：0755-88212973；

　　凤凰街道办：0755-23191408；

　　玉塘街道办：0755-27162091；

　　马田街道办：0755-29428384。

　　（二）审核。区人力资源局对申请企业的申请材料进行审核。

　　（三）公示。经审核合格的，由区人力资源局按批次通过区政府在线网站向社会公示5个工作

日；经审核不合格的，不予补贴并告知申请人。

　　（四）发放补贴。经公示无异议或者异议不成立的，区人力资源局按照相关程序，发放稳就业补

贴。



　　八、其他说明

　　（一）申请企业需在2020年12月31日前完成稳岗就业补贴的申请，未在规定期限内提出申请

的，视为自动放弃申请资格。

　　（二）企业复工后因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不到位，导致企业园区内出现两例以上员工确诊新型

冠状病毒肺炎的，不得享受本措施相关支持。

　　（三）申请企业提供虚假材料骗取补贴的，一经发现，列入光明区企业黑名单。已经骗取相应补

贴的，一律收回；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四）本指引由光明区人力资源局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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